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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1106/2021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八十届会议(2024年7月8日至26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豪尔赫·孔泰斯、克劳德·埃莱尔、埃尔多安·伊什詹、彼得·韦泽尔·凯辛、柳华文、前田直子、阿娜·拉库、阿卜杜勒－拉扎克·卢瓦内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来文提交人：	I.A. (由律师梅伊雷梅·奥穆里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21年11月26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21年11月30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4年7月12日
事由：	驱逐回斯里兰卡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如被驱逐至原籍国，将面临生命危险或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3、第14和第16条
1.1	申诉人I.A.，斯里兰卡国民，生于1990年。申诉人在瑞士提出庇护申请，但被驳回。面对被驱逐回斯里兰卡的风险，申诉人主张，对他的驱逐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第14和第16条的行为。缔约国已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发表声明，自1986年12月2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21年11月30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行事，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回斯里兰卡。
		事实背景
[bookmark: _Hlk173824014]2.1	申诉人是泰米尔族人。2007年，申诉人遇到一名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的男子。该男子请申诉人帮忙运送包裹、用僧伽罗语填写表格、并为他人安排过夜住宿。申诉人还翻译了出生证明和护照等文件，认为自己在帮助逃亡的泰米尔人。申诉人做这些事时收取了小额费用，直到2008年底与该男子失去联系。
2.2	2014年4、5月间，申诉人在科伦坡遇到一名男子，该男子接近申诉人称，自己曾在申诉人家住过一次。三周后，三名警察来到申诉人家中将他逮捕，其中一人就是之前接近他的男子。警察把申诉人带至一个陌生处。他们把申诉人关在房间里，其中两名警察对着申诉人脸部殴打数拳，并用冷水喷脸。警察问了申诉人许多问题，并向申诉人表示他们了解申诉人的活动。一名警察试图将一个玻璃瓶插入申诉人的肛门。申诉人反抗并挣脱手臂站了起来，但随后左臂被一根铁棍击中，申诉人因此昏厥。申诉人恢复知觉时，已经身处科伦坡的公立医院，当时他的父母在场。因手臂骨折，申诉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感染，申诉人住院两个半月。[footnoteRef:4] 申诉人康复后，警察再次试图将他带走，申诉人的父亲交钱才得以阻止。申诉人的父亲安排让儿子于2015年9月在一名偷渡者的帮助下用假护照逃离斯里兰卡。 [4: 		在庇护程序中，申诉人提供了一份斯里兰卡医疗证明，证明其手臂骨折。] 

[bookmark: _Hlk173824258][bookmark: _Hlk173824370]2.3	申诉人于2015年9月27日抵达瑞士并申请庇护。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于2015年10月5日、2017年4月6日以及2019年6月13日与申诉人进行了谈话。申诉人宣称，在他逃亡两个月后他的哥哥被安全部队人员带走审问，从此无人见过踪迹――他要么躲了起来，要么已经被安全部队人员绑架拘留或杀害。申诉人的父母也被刑事调查局人员多次造访并被询问申诉人下落。他们受到威胁，并被带到警察局问话。申诉人父母无法忍受持续骚扰，因此搬到另一个区与申诉人的姑姑一起生活。然而，邻居表示，即使在申诉人父母搬走之后，安全部队人员仍继续上门造访。
2.4	根据申诉人提供的信息，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请瑞士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核实申诉人哥哥的下落，并确认其他家庭成员的地址。根据大使馆2020年5月13日的报告，申诉人父母认为申诉人哥哥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关系密切人士有联系。由于申诉人哥哥能流利地说写僧伽罗语，因此会为他们做一些小事。大约八年半或九年前，申诉人哥哥没有回家，从此失踪。申诉人哥哥失踪后，不断有不明身份人士打听他的下落。申诉人本人受到威胁和殴打，这就是为何申诉人住院三个月。申诉人住院期间，没有人要求去见他。申诉人离开后，一些身份不明人士要求见他。申诉人父母随后搬至申诉人姑姑处一同居住。申诉人父母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住在科伦坡的家中，其他时间则与申诉人姑姑一同居住。申诉人出示的斯里兰卡医疗诊断书证明属实。在2020年6月23日和9月6日的回复中，申诉人的律师代表他提交了对大使馆报告的评论，并否认了其父母提供的信息，认为部分信息不准确。
2.5	2020年9月16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驳回申诉人的庇护申请，并下令将其遣返斯里兰卡。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认为，申诉人的主张前后矛盾，且无任何证据支持。如果申诉人确实于2014年5月在其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被安全部队逮捕，且如果申诉人住院后曾多次接受探视，那么对相关事件的描述应该非常详细并与大使馆调查结果一致。然而，从申诉人父母处获得的信息与申诉人的陈述并不一致。特别是，根据申诉人父母的解释，只有申诉人的哥哥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而申诉人则宣称他的哥哥与该运动并无联系。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还注意到，虽然申诉人手臂受的伤可信，但他所称的原因却不可信。
[bookmark: _Hlk173824789]2.6	2020年12月4日，联邦行政法院驳回申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在斯里兰卡遭受国家迫害和遭受虐待的指控缺乏可信度。虽然不能排除申诉人在其母国遭受暴力并导致手腕骨折的可能性，但申诉人未能可信地证明这是国家迫害所致。
[bookmark: _Hlk173824844]2.7	2021年4月12日，申诉人要求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审查其2020年9月16日的决定。申诉人出示了一份日期为2021年3月11日的医疗报告[footnoteRef:5]，并援引委员会关于酷刑受害者所作陈述的准确性和融贯性的判例。[footnoteRef:6] 申诉人还提到，他的父亲在联邦行政法院作出裁决后心脏病发作而亡。 [5: 		该报告证明，申诉人因抑郁发作以及极端压力和此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导致持续人格变化，自2021年1月28日起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  [6: 		Alan诉瑞士案(CAT/C/16/D/21/1995)，第11.3段。] 

2.8	2021年5月13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驳回申诉人关于重新审议秘书处决定的请求，理由是，在医疗报告中医生仅仅依靠申诉人对心理障碍原因的陈述，而国家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认为这些陈述难以令人信服。
[bookmark: _Hlk144821902]2.9	2021年7月5日，联邦行政法院驳回了申诉人根据文件提出的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迫害风险的主张。然而，法院认为，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未充分阐明申诉人精神健康状况的变化情况，也未阐明这种变化是否对申诉人的返回构成障碍。因此，联邦行政法院受理了上诉，并将此事发回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
2.10	2021年7月27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再次驳回申诉人关于重新审议有关问题的请求。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指出，申诉人在第一次庇护程序中并未主张有任何心理问题。相反，在联邦行政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裁决之后，这些问题方才出现。因此，心理和精神问题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庇护程序进展不利一事。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进一步指出，根据医疗档案，[footnoteRef:7] 申诉人对家人的担心以及申诉人在父亲死后的内疚感也是其问题的根源。此外，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还指出，申诉人在科伦坡长大，可以在该国接受治疗，而且可以在科伦坡获得必须的药物。 [7: 		档案提到申诉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抑郁症、与酗酒有关的精神和行为障碍以及长期悲伤障碍。] 

2.11	2021年10月6日，联邦行政法院驳回申诉人的上诉。法院考虑了一份日期为2021年8月28日的新的医疗报告，认为该报告以申诉人的说法为基础，因此虽然可被视为间接证据，但不能作为迫害指控的证据。此外，法院对申诉人作为酷刑受害者的身份也存在疑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驳回了关于根据《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请心理治疗师出具专家意见的证据请求。法院还得出结论认为，从医疗报告中无法推断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bookmark: _Hlk169720915]2.12	面对被驱逐回斯里兰卡的风险，申诉人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委托进行了身体和心理检查。[footnoteRef:8] 2021年11月5日的身体检查表明，申诉人的双前臂骨骨折，与被铁棒等物体击打的情况高度一致。双前臂骨骨折有可能由所述创伤引起，因为几乎没有其他可能原因。右胸、左下腹以及双臂和双腿上的疤痕可能形成于2014年，并无特异性。疤痕来源与被踢情况至少部分一致，但也有许多其他可能原因。专家得出结论认为，整体而言，X光片中左前臂愈合骨折和体检结果与酷刑和虐待指控一致。在日期为2021年11月16日的心理报告中，专家指出，所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极有可能是所称虐待造成。[footnoteRef:9] [8: 		身体检查在伯尔尼大学法医研究所进行，心理检查在Les Toises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中心进行。]  [9: 		该报告由申诉人的心理治疗师撰写。] 

		申诉
3.1	申诉人主张，将他驱逐回斯里兰卡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3、第14和第16条享有的权利。
3.2	申诉人指出，他身患重病。即使他能在斯里兰卡寻求治疗，但在如此接近创伤经历的地方，自己又缺乏信任，他几乎不可能谈论自身的创伤经历，而这恰恰又是成功治疗的必要因素。如果被强迫遣返，申诉人将面对安全部队人员，这不仅很可能会加剧目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而且还很可能会造成再次创伤。因此，很明显，将申诉人驱逐出境对其生命构成了具体的高风险，从而会违反《公约》第3条和第16条。
3.3	申诉人援引《公约》第14条指出，斯里兰卡没有专门的康复方案和中心，且替代服务机构也无法向酷刑受害者提供必须的服务。[footnoteRef:10] 即使有康复设施，但由于申诉人在母国的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他显然无法获得康复所需的安全环境。 [10: 		瑞士难民事务理事会，《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酷刑受害者获得康复治疗的情况》(伯尔尼，2020年)，第5页(德语)。]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2年5月16日，缔约国提交了意见。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向委员会出示了两份尚未提交庇护部门的专家报告。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并未用尽所有国内救济办法，因为申诉人本来可以要求根据新证据重新审查其庇护申请。
4.2	关于违反《公约》第14条的指控，缔约国指出，并无证据表明政府官员参与了导致申诉人目前病情的行为。鉴于这种参与是《公约》第1条和第16条所禁止行为的固有属性，因此也是第14条中“受害人”概念的固有属性，所以缔约国认为，申诉人不能被视为第14条意义上的受害人。因此，第14条不适用于本案，申诉人的主张基于属事理由与《公约》抵触。
[bookmark: _Hlk147702743][bookmark: _Hlk146293427]4.3	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重申瑞士庇护部门提出的理由。缔约国承认斯里兰卡的人权状况在许多方面令人担忧，[footnoteRef:11] 但指出，联邦行政法院已经在一项参考判决中对这一状况以及遣返后遭受酷刑的风险进行了彻底审查。[footnoteRef:12] 根据这项判决，并非所有现在或过去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真实或假定联系的被遣返者都一定会面临迫害风险，只有被指控重新挑起种族冲突之人才会面临这种风险。这同样适用于在流亡期间参与政治活动的斯里兰卡国民。在本案中，申诉人未能可信地表明自己已引起斯里兰卡当局的注意。 [11: 		见CAT/C/LKA/CO/5。]  [12: 		联邦行政法院，E-1866/2015号判决，2016年7月15日。] 

4.4	缔约国指出，在随后的诉讼中，申诉人不再主张如果被驱逐将面临遭受酷刑的现实和个人风险，而是强调其健康状况。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均未质疑申诉人在斯里兰卡遭受人身暴力的事实。然而，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得出结论认为，鉴于申诉人的陈述并不可信，下臂骨折原因肯定与申诉人所述原因不同。缔约国还指出，来文中无任何迹象表明，申诉人将被斯里兰卡政府视为对该国的威胁。
4.5	缔约国随后指出，根据2021年11月5日的医疗报告，申诉人手臂骨折可能是铁棍击打所致，但在该报告中，专家未提供任何确凿证据说明击打的确切情况。其他疤痕同样如此。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疤痕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缔约国认为，在国内当局一再认定申诉人所称迫害指控并不可信的情况下，根据各种信息来源，法医研究所的专家意见并未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新信息，说明申诉人所称伤害及疤痕原因。
4.6	关于2021年11月16日的专家意见，虽然该意见因依据《伊斯坦布尔规程》出具而具有更大的科学证明价值，但缔约国指出，专家意见由申诉人本人委托做出且该心理学专家也是申诉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客观专家的角色与被评估者治疗师的角色之间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在评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时，必须考虑到这一无法解决的冲突。
[bookmark: _Hlk146304117]4.7	除对心理评估持保留意见外，缔约国还指出，申诉人所指心理障碍在庇护程序进行时已为国内当局所知，并在庇护程序中得到了审查。因此，2021年11月16日的专家意见并未提出任何新的基本要素。专家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所报和调查期间所观察心理症状以及这些症状的诱发原因，与所诉斯里兰卡安全部队虐待行为高度相符。专家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极可能由申诉人所称虐待造成。然而，专家未解释为何得出这一结论以及为何以极大把握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缔约国认为，2021年11月16日的专家报告不能证明斯里兰卡安全部队人员实施酷刑的指控。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3年9月11日，申诉人提交评论，反驳了缔约国的观点。关于缔约国以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为由不予受理的抗辩，申诉人指出，缔约国未能认识到专家意见或专家意见所载解释并非支持新指控的新事实或新证据，而是支持其酷刑和虐待指控以及对再次遭受迫害的恐惧的补充证据。新的专家报告对于评估是否侵犯申诉人根据《公约》第14条享有的康复权具有重要意义。申诉人还认为，并无证据证明负责2021年11月16日专家报告的专家未客观评估情况。
5.2	关于瑞士当局在瑞士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调查后发现的不一致之处，申诉人宣称，他的父母并不信任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了保护他而未说出真相。随后，申诉人再次提到斯里兰卡的人权状况并认为，由于斯里兰卡当局怀疑他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且反对当局，而且鉴于安全部队人员一再询问他的下落，他一旦被遣返，将面临虐待风险，而这将违反《公约》第3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救济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对申诉人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救济办法提出异议，因为申诉人并未要求重新审查其案件，以便国家主管当局对其在提交委员会的申诉中提供的两份新的专家报告进行评估。缔约国还声称，就申诉人根据《公约》第14条所提出的主张而言，申诉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官员参与了申诉人所称的虐待行为。
6.3	首先，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表明其所陈述事实属于《公约》第14条及第16条范围内的单独问题。[footnoteRef:13] 鉴于没有得到进一步解释，委员会认为来文的这一方面未得到充分证实。 [13: 		N.A.诉瑞士案(CAT/C/79/D/1096/2021)，第8.3段，以及Harun诉瑞士案(CAT/C/65/D/758/2016)，第8.7段。] 

6.4	随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认为两份新的专家意见并非支持新指控的新事实或新证据，而是支持其最初酷刑和虐待指控的补充证据。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一系列事实已经过缔约国当局审查，而且就可否受理而言，这些事实得到了充分证实。[footnoteRef:14] 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之规定不妨碍委员会审议依据第3条提出的主张。 [14: 		A.Sh.等人诉瑞士案(CAT/C/63/D/717/2015)，第8.3和第8.4段。] 

6.5	此外，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已提供充分资料说明若被遣返斯里兰卡将可能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从而证实了其根据《公约》第3条提出的指控。因此，委员会宣布申诉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委员会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来文。
7.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制遣返回斯里兰卡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至该国。
7.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返回斯里兰卡后申诉人本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这一判断的目的是确定有关个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面临针对个人、可预见和真实的酷刑风险。一国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定某人被遣返到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此外，尽管过去的事件可能具有相关性，但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申诉人如被遣返回斯里兰卡，目前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footnoteRef:15] [15: 		N.K.诉瑞士案(CAT/C/77/D/989/2020)，第7.3段。] 

7.4	委员会援引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指出，评估酷刑风险时，不能仅凭理论或怀疑。虽然不必证明这种风险“极有可能”发生，但举证责任一般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证明其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footnoteRef:16] 委员会还回顾，委员会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但同时，委员会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而是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有权考虑到每一案件的全部相关案情，自由评估所掌握的资料。[footnoteRef:17] [16: 		除其他外，见Dadar诉加拿大案(CAT/C/35/D/258/2004)，第8.4段；以及A.R.诉荷兰案(CAT/C/31/D/203/2002)，第7.3段。]  [17: 		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11、第39和第50段。] 

[bookmark: _Hlk175068501][bookmark: _Hlk137039859]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如被遣返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3条待遇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斯里兰卡的人权状况、他的泰米尔族裔身份以及他不在该国的情况，被认为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的他将面临遭受拘留、酷刑和虐待的风险。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曾遭到拘留、审讯及虐待且斯里兰卡当局从那时起便一直在找他。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为支持其主张而提供的资料中，既有已经提交给瑞士当局的资料，也有在联邦行政法院最终驳回其庇护申请之后仅提交给委员会、因而在庇护程序期间未提交给缔约国当局的资料。
7.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及庇护主管部门在申诉人陈述中发现自相矛盾之处，并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未能可信地表明自己已引起斯里兰卡当局的注意。委员会注意到，瑞士当局通过瑞士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等途径对申诉人为支持其庇护申请而提出的指控进行了适当审查，指出了其中的不一致之处，并对其可信度表示怀疑。
7.7	因此，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指出，申诉人宣称其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被捕，而申诉人父母从未宣称其曾被捕。随后，申诉人向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宣称，其哥哥在其逃亡两个月后被捕，从此无人见过踪迹；而申诉人父母则向瑞士大使馆宣称，申诉人哥哥大约在八、九年前失踪。申诉人还提到，自己在住院期间曾几次接受斯里兰卡官员探视；而申诉人父母则宣称，申诉人在住院期间，无人要求与其见面。最后，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指出，根据申诉人父母的解释，只有申诉人哥哥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而申诉人则宣称其哥哥与该运动并无任何联系。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并未对不一致之处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7.8	委员会还注意到，瑞士当局并未质疑申诉人所称在斯里兰卡遭受暴力并导致前臂骨折的指控。然而，对于申诉人所称在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活动导致其受斯里兰卡当局迫害且所受创伤由国家机构人员造成的主张，瑞士当局提出异议。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并未出示任何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据。
7.9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对申诉人进行检查后，专家提交了两份意见。然而，委员会指出，身体检查报告和心理检查报告这两份报告由申诉人所委托，且发生在联邦行政法院驳回其复审上诉之后，因此在庇护程序中并未提交给缔约国当局。委员会还指出，在普通程序中，申诉人并未提及任何心理问题，也未出示任何医疗报告。申诉人只是为支持特别复审诉讼才出具一份医疗报告，以证明其在庇护申请最终被驳回近两个月后开始接受精神病治疗。关于为何不在庇护程序期间、而在复审诉讼最终决定之后才选择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委托进行检查以支持其指控，申诉人并未提供解释。
7.10	关于斯里兰卡人权状况恶化的说法，委员会回顾，申诉人原籍国所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本人在原籍国有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指出，申诉人在庇护程序以及申请复审期间有充分机会向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提供申诉相关的支持证据和详细信息。然而，根据已提供证据，无法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返回斯里兰卡，申诉人本人将面临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即使接受申诉人曾遭受酷刑和虐待之主张――申诉人声称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进行的身体和心理检查证实了这一点――委员会回顾到，问题在于现在申诉人一旦被强制遣返斯里兰卡后是否仍有遭受酷刑的风险。[footnoteRef:18] 委员会还指出，根据其判例，通常应由申诉人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footnoteRef:19] [18: 		N.K.诉瑞士案，第7.10段。]  [19: 		例如，见N.B.-M.诉瑞士案(CAT/C/47/D/347/2008)，第9.9段；C.A.R.M.等人诉加拿大案(CAT/C/38/D/298/2006)，第8.10段；以及M.A.K.诉德国案(CAT/C/32/D/214/2002)，第13.5段。] 

7.11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提供可信资料表明斯里兰卡当局目前对他仍感兴趣。从这一意义而言，委员会指出，申诉人并未向瑞士庇护部门证明其所称遭受暴力源自国家机构人员干预，也未证明斯里兰卡当局目前正在搜捕他。申诉人也未能证明家人目前因其过往活动而受到迫害。
8.	基于上述情况并参照所掌握材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将他驱逐至原籍国会使他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3条待遇的真实、可预见、针对个人和现实存在的风险。
9.	委员会依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并不构成缔约国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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